招生就业办公室工作职责

招生就业办公室是负责学院招生和学生就业工作的部门，其工作职责如下：

1、负责制订学院学年招生计划和招生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2、负责制订招生宣传计划及派出招生人员的培训。

3、负责各种形式的宣传材料的制作及发放工作。

4、负责组织、接待有关合作单位、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参观来访、联谊、咨询等工作，认真收集反馈信息，及时总结。

5、负责根据招生计划，准备有关材料。根据对生源地情况等各种有效招生分析提出招生工作方案。

6、负责新生录取工作及录取通知书等各项相关工作。

7、负责召开招生工作座谈会，总结招生工作，写出招生工作总结。

8、负责招生录取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。

9、负责做好新生各种数据的统计、分析及材料整理工作。

10、负责制订全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。

11、负责编制、管理毕业生就业方案，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提出和上报毕业生就业情况。

12、负责招生就业网站的建设、完善和管理。

13、负责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。

14、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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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万和信息职业技术就业办工作制度
（一）负责本院毕业生的资格审查，及时向校毕业生就业办公室报送毕业生资源情况，就业计划；

   （二）开展毕业教育和就业指导；

   （三）为学生提供咨询、就业信息、供需洽谈活动和推荐等服务；

   （四）负责学生就业协议书的鉴定登记；

 （五）负责毕业生的档案整理及传递；

   （六）负责办理学生的离校手续；

   （七）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；

   （八）开展其他与学生就业相关的工作。

